
（九）就业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
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

开
县级 乡、村级

1 就业信息服务
就业政策法规
咨询

1.就业创业政策项目
2.对象范围
3.政策申请条件
4.政策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地点（方式）
7.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
正）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
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2 就业信息服务 岗位信息发布

1.招聘单位
2.岗位要求
3.福利待遇
4.招聘流程
5.应聘方式
6.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
正）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
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3 就业信息服务 求职信息登记

1.服务对象
2.提交材料
3.办理流程
4.服务时间
5.服务地点（方式）
6.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
正）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
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4
职业介绍、职
业指导和创业
开业指导

职业介绍

1.服务内容
2.服务对象
3.提交材料
4.服务时间
5.服务地点（方式）
6.咨询电话
7.服务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广东省职业介绍管理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4.《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5
职业介绍、职
业指导和创业
开业指导

职业指导

1.服务内容
2.服务对象：有需求的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
3.提交材料            
4.服务时间
5.服务地点（方式）
6.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4.《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办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6
职业介绍、职
业指导和创业
开业指导

创业开业指导

1.服务内容
2.服务对象
3.提交材料
4.服务时间
5.服务地点（方式）       
6.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4.《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办法》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7
公共就业服务
专项活动

公共就业服务
专项活动

1.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的内容
主要包括：
2.活动通知：
3.活动时间：
4.参与方式：
5.相关材料：        
6.活动地址：
7.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2.《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3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8 就业失业登记 失业登记

1.对象范围
2.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3.申请条件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3.《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9 就业失业登记 就业登记

1.对象范围
2.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3.申请条件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3.《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10 就业失业登记
《就业创业证
》申领

1.对象范围
2.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3.申请条件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3.《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11 创业服务 创业补贴申领

1.文件依据
2.对象范围
3.申请条件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间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
正）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
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12 创业服务
创业担保贷款
申请

1.对象范围
2.申请材料
3.办理流程
4.工作时间
5.办理时限
6.办理地点（方式）
7.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关于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和贴息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19]15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13

对就业困难人
员（含建档立
卡 贫 困 劳 动
力）实施就业
援助

就业困难人员
认定

1.文件依据
2.对象范围
3.申请条件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
10.监督投诉方式
11.法律求助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
正）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
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14

对就业困难人
员（含建档立
卡 贫 困 劳 动
力）实施就业
援助

就业困难人员
社会保险补贴
申领

1.对象范围
2.申请材料
3.办理流程
4.办理时间
5.办理时限
6.办理地点（方式）
7.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
正）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
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15

对就业困难人
员（含建档立
卡 贫 困 劳 动
力）实施就业
援助

公益性岗位补
贴申领

1.对象范围
2.申请条件
3.申请材料
4.服务流程
5.办理时限
6.办理地点（方式）
7.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16

对就业困难人
员（含建档立
卡 贫 困 劳 动
力）实施就业
援助

求职创业补贴
申领

1.文件依据
2.对象范围
3.申请条件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
10.监督投诉方式
11.法律求助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
正）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
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17

对就业困难人
员（含建档立
卡 贫 困 劳 动
力）实施就业
援助

吸纳贫困劳动
力就业奖补申
领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奖补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
正）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
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18
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

高等学校等毕
业生接收手续
办理

1.文件依据
2.对象范围
3.办理条件
4.办理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10.监督投诉方式
11.法律求助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
正）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
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19
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

就业见习补贴
申领

1.对象范围
2.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3.申请条件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地址
10.投诉电话、地址
11、法律救济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
正）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
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20
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

求职创业补贴
申领

1.文件依据
2.对象范围
3.申请条件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
10.监督投诉方式
11.法律求助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
正）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
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21
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

高校毕业生社
保补贴申领

1.文件依据
2.对象范围
3.申请条件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
10.监督投诉方式
11.法律求助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5年修
正）
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00
号）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阳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政府网站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十）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

1 社会保险
登记

机关事业
单位社会
保险登记

2 社会保险
登记

工程建设
项目办理
工伤保险
参保登记



3 社会保险
登记

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
参保登记

4
社会保险
参保信息

维护

单位（项
目）基本
信息变更

企业参保
单位社会
保险信息

变更



5
社会保险
参保信息

维护

单位（项
目）基本
信息变更

机关事业
参保单位
社会保险
信息变更

6
社会保险
参保信息

维护

个人基本
信息变更

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
个人信息

变更



7
社会保险
参保信息

维护

个人基本
信息变更

工伤保险
个人基本
信息变更

8
社会保险
参保信息

维护

养老保险
待遇发放
账户维护
申请



9
社会保险
参保信息

维护

工伤保险
待遇发放
账户维护
申请

10
社会保险
参保信息

维护

失业保险
待遇发放
账户维护
申请



11 社会保险
缴费申报

缴费人员
增减申报

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
参保人员
增减变动

12 社会保险
缴费申报

社会保险
缴费申报
与变更

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
保险年度
缴费工资

申报



13 社会保险
缴费申报

社会保险
缴费申报
与变更

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
缴费申报

14 社会保险
缴费申报

社会保险
费欠费补
缴申报



15 社会保险
缴费申报

企业职工
重复缴费
退款

16 社会保险
缴费申报

企业职工
个人历史
更正



17
社会保险
参保缴费
记录查询

单位参保
证明查询
打印

18
社会保险
参保缴费
记录查询

个人权益
记录查询
打印



19 养老保险
服务

职工正常
退休

（职）申
请

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
保险待遇

申领

20 养老保险
服务

职工正常
退休

（职）申
请

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
金申领



21 养老保险
服务

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
待遇申领

22 养老保险
服务

企业职工
从事特殊
工种提前
退休申请



23 养老保险
服务

职工因病
或非因工
致残完全
丧失劳动
能力提前
退休申请

24 养老保险
服务

暂停养老
保险待遇
申领

暂停企业
职工养老
保险待遇

申请



25 养老保险
服务

暂停养老
保险待遇
申领

暂停城乡
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

申请

26 养老保险
服务

恢复养老
保险待遇
申请

恢复企业
职工养老
保险待遇

申请



27 养老保险
服务

恢复养老
保险待遇
申请

恢复城乡
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

申请

28 养老保险
服务

个人账户
一次性待
遇申领

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
一次性待
遇申领



29 养老保险
服务

个人账户
一次性待
遇申领

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
一次性待
遇申领

30 养老保险
服务

丧葬补助
金、抚恤
金申领



31 养老保险
服务

企业职工
一次性养
老保险待
遇申领

32 养老保险
服务

企业职工
历史信息
审核申请



33 养老保险
服务

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
待遇重核
申请

34 养老保险
服务

居民养老
保险注销
登记



35 养老保险
服务

遗属待遇
申领

36 养老保险
服务

病残津贴
申领



37 养老保险
服务

养老保险
参保缴费
凭证申请

38 养老保险
服务

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
申请



39 养老保险
服务

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
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
申请

40 养老保险
服务

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
申请



41 养老保险
服务

军地养老
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
申请

42 养老保险
服务

企业职工
领取养老
保险待遇
资格认证



43 养老保险
服务

机关事业
单位人员
领取养老
保险待遇
资格认证

44 养老保险
服务

城乡居民
领取养老
保险待遇
资格认证



45 养老保险
服务

多重养老
保险关系
个人账户
退费

46 工伤保险
服务

工伤事故
备案



47 工伤保险
服务

工伤认定
申请

48 工伤保险
服务

劳动能力
初次鉴定
申请



49 工伤保险
服务

劳动能力
再次鉴定
申请

50 工伤保险
服务

（15日
内）劳动
能力复查
鉴定申请



（十）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公开内容（要素）

1、事项名称：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登记；

2、事项简述：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30日内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

理参保登记；
3、办理材料：①《社会保险登记表》（原件1份）；②单位批准成立的文

件（复印件1份）；③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注册登记证（照）（复印

件1份）；④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还需提供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文件（复印件1份）；⑤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任职文件

（复印件1份）；⑥说明单位类型、编制情况和财政经费来源的资料（复

印件1份）。

注：所有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符合条件的即时送达或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会议室侧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股办公室；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118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工程建设项目办理工伤保险参保登记；

2、事项简述：难以按照工资总额缴纳工伤保险、建筑项目使用的建筑职

工特别是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3、办理材料：①施工许可证原件1份、②施工合同原件1份；③完税证明

原件1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0号社会保险关系窗

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2、事项简述：首次缴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需要进行登记；

3、办理材料：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46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001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企业参保单位社会保险信息变更；

2、事项简述：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参

保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
3、办理材料：①《社会保险变更登记表》原件1份；②《社会保险登记证

》原件1份；③单位批准变更的文件或社会信用代码证原件1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0号社会保险关系窗

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2；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机关事业参保单位社会保险信息变更；

2、事项简述：保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机构类型、

经费来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隶属关系、主管部门、
开户银行账号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社会保险其他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应
当在登记事项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3、办理材料：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申报表

》（原件1份）；②批准撤销、解散、合并、改制的文件（复印件1份）；

③如有按月领取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的，需提交变更退休
人员管理单位的文件（复印件1份）（注：所有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

章）；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会议室侧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办公室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118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1、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信息变更；

2、事项简述：参保人员登记信息发生变化时，参保单位应当在30日内，

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参保人员信息变更登记业务；
3、办理材料：提供参保人的身份和户口本复印件、镇村证明；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46号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001；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工伤保险个人基本信息变更；

2、事项简述：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的银行账户变更；

3、办理材料：身份证、变更后的银行账户复印件；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49号医疗保险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8899321；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2、事项简述：参保人待遇发放账户或个人信息变更须及时到社保经办机

构办理。
3、办理材料：参保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变更后的银行账户复印件

等；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2、事项简述：参保人待遇发放账户或个人信息变更须及时到社保经办机

构办理。
3、办理材料：参保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变更后的银行账户复印件

等；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49号医疗保险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1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2、事项简述：参保人待遇发放账户或个人信息变更须及时到社保经办机

构办理。
3、办理材料：参保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变更后的银行账户复印件

等；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45号失业保险待遇窗

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增减变动；

2、事项简述：参保单位因新招录、调入、单位合并等原因增加人员或因

工作调动、辞职、死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等
原因减少人员时，应于起薪或停薪之月办理人员增加或减少；
3、办理材料：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增减员申报表》

（原件1份）、②增加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③确认编制身份的材

料（县级及以上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的正式
招工、录用、聘用、调动、安置手续、任职文件等材料中的一项）（复印
件1份）。

办理减员：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增减员申报表》（原
件1份）、②按管理权限批准的解除、终止劳动人事关系材料（如辞职、

开除、调出、参军、终止或解除合同等）（复印件1份）、③参保人员死

亡的，需提供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等死亡材料（复印件1份）（注：所有

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会议室侧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股办公室；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118；

1、事项名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年度缴费工资申报；

2、事项简述：参保单位应于每年12月底前统计当年本单位及参保人员的

工资情况并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次年年度缴费工资；
3、办理材料：《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年度缴费工资申报表》（原

件1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会议室侧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股办公室；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118；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申报；

2、事项简述：除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以外的本市户籍居

民、本市各类全日制大学和中职技校的非本市户籍学生、在本市就读的符
合条件的异地务工人员子女；
3、办理材料：本人户口本或身份证原件；

4、办理方式：（一）除特殊人群外，所有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可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以下缴费方式之一进行缴费：
①自助缴费。参保人可通过关注并登陆“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

局、自助办税终端等渠道，自行缴交城乡居民保险费；②签约扣款缴费。
参保人员可到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前台或邮储银行、农商银行（农信社）
等银行窗口办理签约扣款手续，由税务部门定期批扣缴费；③银行窗口缴
费。参保人可持户口簿或身份证或上一年度缴费单到各邮储银行、农商银
行（农信社）网点的服务窗口进行缴费；④税务部门前台缴费。参保人可
持户口簿或身份证到税务机关各办税服务厅前台通过POS刷卡缴费，或通

过扫描微信、支付宝、聚合支付（微信、龙支付、支付宝、云闪付）二维
码缴费。
       缴费期开始后，连续参保人员基础信息（参保县域、姓名、身份证号

码）需变更的，应在缴费前及时到参保所属社保部门进行更正。新参保人
员应先到所属参保地城乡居民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核定后（幼儿园
和中小学就读的外市户籍学生，需提供学校就读证明），再选择上述缴费
方式之一进行缴费；（二）全日制大学、中职技校的学生，由学校统一收
缴、造册，报学校所在地镇（街道）城乡居民医保经办部门进行报盘登记
核定，登记核定无误后，学校持缴费通知单到税务机关或指定银行办理缴
费手续；（三）特困供养对象、享受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等重点救
助对象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低收入救助对象按照《关于印发<梅州市困

难群众医疗救助实施细则>的通知》(梅市民字〔2017〕35号)规定，其个

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资助。重度残疾人员、农村纯生二女结扎的夫妇双方
及其年龄在14周岁以内的女孩，其个人缴费由县级政府统筹安排给予全额

补助；（四）缴费期结束后，新生儿可在出生后6个月内凭户口薄参保缴

费，可享受出生之日起至缴费年度内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超过6个月参

保缴费的，从缴费次月起享受年度剩余时间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5、办理时限：符合条件即时办结；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1、事项名称：社会保险费欠费补缴申报；

2、事项简述：单位和职工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形成了职工养老保险应缴

数额（2009年7月前），因单位未能按时缴款而形成欠缴的职工养老保险

费。职工在办理申领养老保险待遇、一次性退保、关系转出等业务时，可
以申请补缴欠费；
3、办理材料：①个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②个人原始档案原件；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0号社会保险关系窗

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2；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企业职工重复缴费退款；

2、事项简述：参保人在我市的养老参保记录与转入部分重复的；

3、办理材料：①《社会保险退费申请表》原件1份、②本人有效身份证原

件、社会保障卡原件；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0号社会保险关系窗

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2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企业职工个人历史更正；

2、事项简述：职工个人身份证变更或单位错报等原因造成同一缴费人在

同一社保经办机构具有不同时段多重缴费记录，或者缴费记录有误；
3、办理材料：当时的实际缴费凭证或税务机关缴费证明原件1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0号社会保险关系窗

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2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单位参保证明查询打印；

2、事项简述：单位为所有职工按实际薪金申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申

请查询打印缴费证明；
3、办理材料：①《梅州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申请表》原件1份、②办理人

员有效身份证原件；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0号社会保险关系窗

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2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

2、事项简述：个人已参保缴费，申请查询打印缴费证明；

3、办理材料： 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0号社会保险关系窗

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2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申领；

2、事项简述：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

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3、办理材料：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申领表

、②批准退休通知复印件、③社保卡复印件、④相片一张；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会议室侧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股办公室；
10、咨询查询途径：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118；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申领；

2、事项简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

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3、办理材料：①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②参保人社保卡原件、③《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报表》一式两份、④个人档案原件和两张一
寸相片（有档案人员）、⑤劳动合同原件一份（女性以职工身份参保需提
供）、⑥单位岗位证明原件一份（女性以职工身份参保需提供，证明属管
理技术岗位或工人岗位）、⑦法院判决、裁定等文书（涉及失踪重现、刑
满释放、被判刑后予以监外执行（假释）等情形)原件一份 。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1、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

2、事项简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

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3、办理材料：身份证、社会保证卡或其他银行卡复印件各1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符合条件的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46号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001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企业职工从事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申请；

2、事项简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

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3、办理材料：①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②参保人社保卡原件、③《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报表》一式两份、④个人档案原件（有档案
人员）、⑤法院判决、裁定等文书（涉及失踪重现、刑满释放、被判刑后
予以监外执行（假释）等情形)原件一份、⑥所在地级市审批权限部门出

具的退休审批表原件一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提前退休申请；

2、事项简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

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3、办理材料：①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②参保人社保卡原件、③《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报表》一式两份、④个人档案原件（有档案
人员）、⑤法院判决、裁定等文书（涉及失踪重现、刑满释放、被判刑后
予以监外执行（假释）等情形)原件一份、⑥所在地级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鉴定材料原件一份、⑦所在地级市审批权限部门出具的退休审批表原
件一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1、事项名称：暂停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2、事项简述：已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因死亡、下落不明超过6个月、涉嫌

犯罪被羁押、被判刑收监执行或其他原因需停发基本养老金的；
3、办理材料：①《停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申请书》一式一份、②提交

申报人与参保人的关系等材料原件、③申报人的身份证原件、④提交相关
停发原因的材料原件一份（死亡、下落不明超过6个月、涉嫌犯罪被羁押

、被判刑收监执行或其他原因）；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暂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2、事项简述：已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因死亡、下落不明超过6个月、涉嫌

犯罪被羁押、被判刑收监执行或其他原因需停发基本养老金的；
3、办理材料：①死亡证明、②省市提供重复享受待遇证明；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46号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001；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恢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2、事项简述：已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失踪重现、刑满释放、被判刑后予

以监外执行（假释）或其他原因申请续发养老待遇的；
3、办理材料：①《续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申请书》一式一份、②参保

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③法院判决、裁定等文书原件一份（涉及失踪重现
、刑满释放、被判刑后予以监外执行（假释）等情形）；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恢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2、事项简述：已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失踪重现、刑满释放、被判刑后予

以监外执行（假释）或其他原因申请续发养老待遇的；
3、办理材料：提供生存证明或本人现场认证；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46号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001；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2、事项简述：曾以中国公民身份参保，在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前丧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属于外国国籍人员参保的；军人入伍前已经参
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出现役后采取退休、供养方式安置的；已办理伤
残退休手续在工伤保险基金按月领取伤残津贴的；已在其他保障渠道领取
养老待遇的；参保人已死亡，遗属已在其他保障渠道领取死亡待遇的；其
他按规定可退回个人账户储存额的情形；
3、办理材料：①参保人社会保障卡原件、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申报表》一式两份、③《终止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申请书》一式一份、④
放弃国籍的有关材料或经公证的已取得他国国籍的中文译本原件（曾以中
国公民身份参保，在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前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申请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⑤《终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告知书（退个人账户）》一式一份、⑥军人所在团级以上单位出具的《
军人退休（供养）证明》原件一份（军人入伍前已经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退出现役后采取退休、供养方式安置，申请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的）、⑦已在其他保障渠道领取养老待遇的相关材料原件；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1、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2、事项简述：参保人因死亡、出国（境）定居并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跨养老保险制度转移或已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等原因，已办理注销终止城乡居保关系
的参保人，可以申领一次性待遇；
3、办理材料：①死亡证明、②省市提供重复享受待遇证明、③职工养老

保险缴费证明；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符合条件的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46号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001；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

2、事项简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领取定期待遇人员死亡后由

其直系亲属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3、办理材料：办理人身份证、死亡证明、社保卡或银行存折（卡）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企业职工一次性养老保险待遇申领；

2、事项简述：参保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但未达到按月领取基本养

老金条件的，可一次性领取个人账户储存额，同时终结养老保险关系；
3、办理材料：①参保人社会保障卡原件、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申报表》一式两份、③《终止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申请书》一式一份、④
《终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告知书（一次性待遇）》一式一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企业职工历史信息审核申请；

2、事项简述：已在我局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对我局核定的待遇有异

议，可申请重核待遇。 属于单位管理的退休人员由单位或职工本人申

报；社会申办退休人员由本人申报。委托他人申办的，须同时提供个人委
托书及被委托人的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3、办理材料：①参保人历史信息审核申报表、②养老待遇重核申请表、

③身份证、社保卡复印件、④其它相关材料；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重核申请；

2、事项简述：参保单位或参保人（或遗属）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重

新核定待遇申请的；
3、办理材料：①原《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报表》原件一份、②

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重核申请书 
》一式一份、④申请重核所根据的凭证等证据材料原件：(1)《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信息变更/历史信息重核申报表》一式一份、档案原

件等相关材料（因更正视同缴费年限、特殊群体建账参数、参加工作时间
、出生年月、军转标识、待遇标准、职工岗位等个人历史信息而重核待遇
的），(2)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业务材料复印件一份；(3)补缴业务材料

复印件一份，(4)更正缴费历史业务材料复印件一份，(5)补发养老金有关

材料复印件一份，(6)单位及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盖章确认的《因公受伤或

因病瘫痪等原因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企业离休干部护理费调整申报表》原
件一份，(7)死亡待遇业务材料复印件一份，(8)其他业务相应材料复印件

一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窗口；

1、事项名称：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2、事项简述：参保人员死亡、丧失国籍或已享受其他基本养老保障待遇

应当进行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3、办理材料：①参保人死亡证明、②丧失国籍的提供外国国籍证明、③

享受其他基本养老保障待遇材料；④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49号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001；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遗属待遇申领；

2、事项简述：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死亡后，按规定给符合条件的供养

直系亲属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3、办理材料：①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审批表②参保人死亡材料原件一份

（火化证、死亡医学证明书或其他死亡材料）、③参保人与遗属的关系材
料原件一份（户口本或经公证的关系材料）、④遗属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及复印件；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会议室侧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股办公室；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118；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病残津贴申领；

2、事项简述：凡参加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未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时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个人（含个体参保人员），
均可申领病残津贴。
3、办理材料：申请人身份证及社会保障卡原件和复印件；历史信息审核

申报所需材料；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申领核定表；相关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的鉴定文书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后10个工作日；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申请；

2、事项简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个人可打印个人参保凭证；

3、办理材料：身份证原件；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0号社会保险关系窗

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2；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2、事项简述：参保人员在不同地区的缴交职工养老保险的；

3、办理材料：转入：需提供参保人原参保地出具的参保缴费凭证、转

出：参保人凭本人身份证申请办理；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办结，具体视基金到账情况而

定；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0号社会保险关系窗

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2；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2、事项简述：参保人员在机关事业单位之间流动、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

业之间流动、因辞职辞退等原因离开机关事业单位后需转移社保关系的；
3、办理材料：转入：需提供参保人原参保地出具的参保缴费凭证、转

出：参保人凭本人身份证申请办理；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办结，具体视基金到账情况而

定；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会议室侧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股办公室；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118；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2、事项简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在缴费期间户籍迁移、需

要跨地区转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的，可在迁入地申请转移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
3、办理材料：①转移关系接续函、②身份证复印件；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办结，具体视基金到账情况而

定；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46号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001；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2、事项简述：在统筹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需要办理军人退役

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参保人员；
3、办理材料：身份证；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关系参保缴费凭证；退役军人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具体视基金到账情况而定。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0号社会保险关系窗

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2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企业职工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2、事项简述：已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在12个月内应进行资格认证；

3、办理材料：参保人带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原件；

4、办理方式：现场、网站、邮寄、手机app、微信等办事方式；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1号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0；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2、事项简述：已领取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每年进行

一次生存认证；
3、办理材料：由参保单位提供加盖公章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年度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申报表》一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会议室侧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股办公室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118；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城乡居民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2、事项简述：已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人员每年进行一次生存认证；

3、办理材料：现场、网站、邮寄、手机app、微信等办事方式；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46号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窗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001；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多重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退费；

2、事项简述：转移人员及重复缴费多重养老保险关系人员个人账户重复

缴费退费
3、办理材料：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或者社保卡原件及复印件、本人银行

卡复印件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70号社会保险关系窗

口；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322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四楼政秘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323
投诉电子邮箱：gdpysbj@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四楼政秘股收

（514600） 。

1、事项名称：工伤事故备案；

2、事项简述：职工发生工伤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工伤备案，以便于后

面的工伤鉴定等流程进行；
3、办理材料：①工伤事故报告、②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人社局社会保险管理股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268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五楼社保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268
投诉电子邮箱：pyrssbg@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五楼社保股

（514600） 。



1、事项名称：工伤认定申请；

2、事项简述：本县行政区域内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用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鉴定为职业病的职
工；
3、办理材料：①工伤认定申请表（一式三份）、②工伤事故报告(一式两

份)、③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一式两份)、④当天就诊医院诊断

证明书(一式两份)、⑤ 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两份)、 ⑥职工考勤表(一式两

份)、 ⑦2个证明人证明受伤职工事故经过(证明人签名并按指纹)一份、 ⑧
证明人身证复印件一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60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人社局社会保险管理股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268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五楼社保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268
投诉电子邮箱：pyrssbg@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五楼社保股

（514600） 。
1、事项名称：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申请；

2、事项简述：本县各类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及其它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3、办理材料：①填写完整的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②工伤职工须提供工

伤认定决定书和复印件、③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④诊疗病历、⑤诊断证
明书、⑥检查结果、⑦与疾病相关的X光片、CT及MR片等有关资料（以

上材料全部一式两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90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人社局社会保险管理股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268：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五楼社保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268
投诉电子邮箱：pyrssbg@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五楼社保股

（514600） 。



1、事项名称：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申请；

2、事项简述：本县各类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及其它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3、办理材料：①填写完整的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②工伤职工须提供工

伤认定决定书和复印件、③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④诊疗病历、⑤诊断证
明书、⑥检查结果、⑦与疾病相关的X光片、CT及MR片等有关资料（以

上材料全部一式两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90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人社局社会保险管理股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268：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五楼社保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268
投诉电子邮箱：pyrssbg@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五楼社保股

（514600） 。

1、事项名称：（15日内）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申请；

2、事项简述：本县各类用人单位（包括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及其它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3、办理材料：①填写完整的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②工伤职工须提供工

伤认定决定书和复印件、③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④诊疗病历、⑤诊断证
明书、⑥检查结果、⑦与疾病相关的X光片、CT及MR片等有关资料（以

上材料全部一式两份）；
4、办理方式：窗口办理；

5、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90个工作日办结；

6、结果送达：可致电办理机构查询；

7、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8、办事时间：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8:00；
9、办理机构及地点：平远县人社局社会保险管理股

10、咨询查询途径：0753-8899268
11、监督投诉渠道：投诉窗口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五楼社保股
投诉电话号码：0753-8899268
投诉电子邮箱：pyrssbg@163.com
信函投诉地址：平远县平远大道南35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五楼社保股

（514600） 。



（十）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
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全社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

定》（国发〔2015〕2号）

4.《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
〕15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通知》（粤府〔2015〕
129号）

6.《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地方税

务局关于印发广东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征收暂行办
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12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9号）                                     
4.《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

5.《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

〔2014〕103号）

6.《关于铁路、公路、水运、水利、能源、机场工程建设项目

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3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4〕8号）三、参保范围：年满16周岁（不含在

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
4.《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4〕23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省政府57号令，

2000年）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
〕15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9号）                                                    
  4.《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4〕23号）                                              
 5.《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1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9号）                          
4.《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

5.《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
11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
〕15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

 4.《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
11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
〕15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
〕15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广东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

施办法>的通知》（粤府﹝2014﹞37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关于加强我省社会保险费退费管理工作的通知》（粤地税

发〔2014〕71号）

4.《关于重收多收社会保险费退款问题的通知》（粤财社〔

2002〕13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4号）

4.《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4〕23号）

5.《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
〕15号）

6.《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
〕15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4号）

4.《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4〕23号）

5.《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
〕15号）

6.《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
〕15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
〕15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决定的通知》（粤府[2006]96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4〕8号）

4.《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

5.《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4〕23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关于加强提前退休工种审批工作的通知》（劳部发〔1993
〕120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

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发〔1978〕104号）《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

行办法》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保障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办发〔1999〕10号）                       
5.《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

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

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发〔1978〕104号）《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

行办法》

4.《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

（劳社厅函〔2001〕44号）

5.《关于对劳社厅函〔2001〕44号补充说明的函》（劳社厅函

〔2003〕315号）

6.《关于因失踪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问

题的函》(人社厅函〔2010〕159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4〕23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4.《关于退休职工下落不明期间待遇问题的批复》（劳办险字

〔1990〕1号）

5.《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

（劳社厅函〔2001〕44号）

6.《关于对劳社厅函〔2001〕44号补充说明的函》（劳社厅函

〔2003〕315号）

7.《关于因失踪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问

题的函》(人社厅函〔2010〕159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4〕23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

发〔2005〕38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广东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

施办法>的通知》（粤府﹝2014﹞37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决定的通知》（粤府[2006]96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决定的通知》（粤府[2006]96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决定的通知》（粤府[2006]96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信息公开条例》

2.《社会保险法》

3.《劳动保险条例》

4.《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4〕8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信息公开条例》

2.《社会保险法》

3.《劳动保险条例》

4.《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病残津贴的经办规程》（粤人社规〔2020〕8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国

办发〔2009〕66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社会保险法》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职业年金转

移接续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人社厅发〔2017〕
7号）

4.《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

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规〔2017〕1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4〕8号
4.《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

部发〔2014〕23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关于军人退役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函〔2015〕369号） 
4.《关于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

》（后财〔2015〕1726号） 
5.《关于军人职业年金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后财〔

2015〕1727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省政府57号令，

2000年）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省政府57号令，

2000年）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省政府57号令，

2000年）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问题的

通知》（人社部规〔2016〕5号）

4.《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
187号）《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

问题的意见》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                                    
4.《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
11号）

5.《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

6.《广东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业务规程》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                                    
4.《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
11号）

5.《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   
4.《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   
4.《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7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
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决定》修正）                                                 
3.《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                                           
4.《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
信息形成
或变更之
日起20个
工作日内
公开

平远县人
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平远县人
民政府网
站；行政
服务大
厅；便民
服务窗
口；镇政
务公示
栏；广
播；电
视；报
纸；其他

√



（十）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特定
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

开
县级 乡、村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